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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自身司法权力

的客观表现，其裁决的整个过程往往会因为判定结

果而得到公民的信赖以及尊重，司法公信力能够反

映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健全程度以及社会的发展程

度。从横向意义而言，任何国家的司法公信力不仅

同本国公民的法律信仰有关，还与各个地方的宗教

文化以及法律文化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从纵向发展

角度而言，在新时代背景之下，中国法律制度，司

法机制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司法公信力同样也面

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下文将对其进行详细论述。

一、良好司法公信力的价值功能

良好的司法公信力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培育公

民政治法律信仰以及社会诚信建设具有重要的保证

作用，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维护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是社会司法机关所享有的社会权威

性，能够让公民对于机关以及国家法律产生敬畏之

感，只有提高司法公信力，取得民众的基本认同以

及信赖才能够维护司法权威。从社会政治角度而言，

现代司法机构因为代表国家执行法律裁决，解决社

会问题，因此往往具有直接权威性，只有保证司法

的权威性才能够保证后续司法系统的稳定运行，发

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在司法公信力处于稳定的情况

下，司法裁决以及结果判定往往能够被社会中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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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当事人以及社会组织所接受，公众更加愿意相

信法律，支持司法判定，尊重法律规定，国家法律

的权威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认可以及维护。

（二）培育法律信仰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言“法律必须被

信仰，否则形同虚设”［1，2］。现代法律制度建立

的初衷在于规范民众行为，成为他们自觉行动的参

考和指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法律制度不

断完善，逐步从外部强制性要求转换为心理认同，

公民在了解法律基础知识的同时还需要加强法律信

仰的培养，这样才能够保证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

培育法律信仰离不开良好的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土

壤，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公信力处于良好的氛围之中，

人们才会主动选择亲近和了解法律，法律也会更加

容易上升到一种精神层面的规范，当大部分公众都

能够在心中形成统一的法律精神之后，其个体的行

为往往也就能够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

（三）促使公民守法

从古罗马时期以来，遵守法律一直都是公民阶层

的基本义务，在现代法制国家中，遵守社会法律不仅

是公民的社会责任，也是个体发展成长的最基本道德

要求［2］。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司法公信力较为羸弱，

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本身不按照规则和法律履行责任

义务，在司法公平性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公民遵守

法律的行为习惯也就难以形成。相反在社会司法公信

力良好的情况下，任何个人以及组织都会在统一的规

则之下遵从诉讼程序规范，接受法律约束，遵纪守法

也就能够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二、司法公信力的基本特征

（一）司法公正

公平正义永远都是任何时期各个社会组织所追

求的社会基本运行法则，法律正是基于这种社会需

求而诞生的一种社会规范制度，法律之所以能够被

认可，司法之所以具有公信力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

这种社会心理。拜占庭学者查士丁尼在《民法大全》

中认为正义是所有公民都应该得到并且祈求得到的

意志，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精神追求，但是如果

在社会之中仅仅培育公民的这种精神并不能够保证

正义在社会之中处于一个领先的支配地位［3］。除

此之外，还应该能够通过外部的手段以及措施保证

正义的强制性实施，而该措施就是社会法律。在社

会主义中国，实施依法治国，实现公平正义，需要

能够保证法律的权威性以及神圣性，因为代表国家

的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司法活动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当然公民之

所以信仰法律，除了法律的强制性力量之外还同法

制体系中司法公正性有关，只有做到司法公正，民

众才能够从心里信仰法律，司法的公信力才能够得

到有效提升。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很多

社会之中这种强制力只是司法机制运行的一种保

证，如果人民群众仅仅是因为这种强制力而选择服

从，则法律的公正性有待考证，相反司法权力除了

源于民众权利的让渡，还会从民众之中得到信赖，

获得相应的公信力，而获得公信力的前提在于司法

公正，这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核心价值要素。

（二）司法信仰

司法是解决当前社会多元矛盾的重要机制之

一，司法体系能够运行的核心要素在于人民群众

是否信仰法律，以中国传统社会为例，封建社会

之中存在法律，但是人民群众普遍存在畏惧法律，

厌恶法律的基本心理，虽然设有司法机关的公堂，

但是无论是民间还是公堂全部都不提倡主动运用

司法解决问题，法律在国家中的整体存在感较低，

以至于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中国部分农村社会仍

然存在一部分人的心理还停留在传统社会［4］。之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封建历史

中权与法的关系一直以来比较暧昧，皇帝即法律

成为普遍的共识，法律在此情况下不能够约束权

力，反而成为权力的代言，因此在皇权思想的影

响下，一旦出现社会矛盾，人民希望能够利用权

［1］诸方卉．自媒体时代背景下提升刑事司法公信力

的挑战与机遇［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5．

［2］王学成．论良好司法公信力在我国的实现［J］．

河北法学，2010，28（2）：180-183．

［3］吕中行，谢俊英．新时代我国司法公信力的重塑

［J］．河北法学，2020，38（4）：12．

［4］王华华．社会公正视域下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路

径研究［J］．实事求是，2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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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解决问题，久而久之对于法律丧失了信仰以及

认同感。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之中法律信仰逐渐被

道德礼法所取代，即使到了现代社会，部分农村

人民在发生纠纷之后也常常会希望利用非法律途

径解决问题。这同中国固有的“官本位”体制以

及历史文化具有直接联系，中国农民在长久的封

建体系影响之下缺乏基本的法律信仰，因此在新

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公民的司法信仰较为薄弱，

司法公信力不强。因此提升司法公信力需要能够

首先做好法律信仰的培育工作，能够让更多的民

众主动学习法律，了解法律在遇到纠纷之后合理

利用法律从而增加司法公信力。

（三）法官素质

法官是法律的实施者以及判定者，法官个体

的一言一行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的信誉以及尊严，

因此法官也是现代法律的具象化代言人，法官判

定裁决的公正与否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性，而一

切的影响因素皆同法官个人素质的高低存在直接

联系。

因为各个国家社会制度、历史、文化、法律存

在本质上的差异，因此对于法官素质的判定标准存

在差异。但是可以达成一致的是法官个人所具备的

专业能力以及人格素质是评定法官素质的重要指

标。首先法官专业素养是专业的法律知识以及证件

证书，换言之只有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经验才能够

达到成为法官的基础标准，同时这种指标在现代社

会中往往会被量化计算，同证书证件进行挂钩。而

法官的人格素质则较为抽象，判定较为复杂，但是

对于法官工作具有直接影响。其次除了需要具备基

本的法理意识，能够灵活处理各种案件的评判之外，

法官还需要能够在工作之中将自身置于一个清晰的

位置之中，不会受到政治以及金钱关系的影响，冷

静地面对公民案件。在现代公众眼中，法官是司法

机关的代言人，是国家法律形象的代言人，这也就

要求法官能够具备高于常人的人格素质，只有高素

质的法官才能够在司法案件中处理情与法、钱与法

之间的关系，在混乱的关系之中保持高度中立。如

果法官的素质较为低下，那么将会直接加速整个司

法体系的崩溃，法律的公信力难以真正存留在民众

的心中。因此提升司法公信力，需要能够提高法官

的基本素质。

三、当前我国司法公信力发展困境

（一）司法在社会矛盾中的作为不足

任何政党存在的主要意义在于判定社会主要

矛盾性质并且进行解决，司法作为社会上层建筑

的一部分，需要能够服务于当前社会政党的意识

形态，并且同该政治目标保持一致。就当前中国

的社会现状而言，民众需要一个廉洁高效，公平

正义的社会环境，但是我国当前社会法律仍然处

于一个发展转型的阶段，仍然存在诸多有待提升

的空间，例如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

机革命在给大众带来便利生活的同时也衍生了很

多的网络侵权行为，由于我国立法在互联网领域

的落后，对于公民的基础权利保护落后，对很多

犯罪行为难以做到根治。从网络犯罪的行为来看，

因为互联网具有隐秘性的特征，大部分犯罪嫌疑

人在犯罪之后不会留下直接的证据，受害人无法

在网络上搜集到犯罪证据，难以实现自诉。当前

我国公安部对于诽谤类案件作出如下定义：存在

危害国家安全，引发群体性事件，直接危害个体

人身安全的事件。虽然国家已经在法律层面规定

了诽谤罪，但是网络诽谤的行为判定仍然较为模

糊，有关司法机关在这方面不够积极，在解决新

型社会问题中缺乏主动意识以及创新意识。尤其

在社会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难以解决社

会的突出矛盾［1］。

（二）公信力面临信访挑战

我国司法公信力当前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

间，研究司法公信力问题可以结合中国特有的信

访制度作为参考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体系之中，

信访制度是解决民间社会矛盾以及司法纠纷的有

效渠道。信访制度是中国政府接受社会不同类型

诉求的官方渠道，通过党组织以及社会各地方政

府的权力组合化解各种矛盾，从而达到维护社会

稳定发展的目的。信访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

［1］陈佳．新媒体时代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之提升

路径：以司法体制改革为背景［J］．法制与社会，2015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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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但是该制度同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存在

一定的矛盾，因为从某种程度而言，选择信访往

往代表了司法层面的无能，是法制层面的退缩。

法制体系作为维护社会长期理性发展的重要渠道，

信访机制的发达则能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法

制体系的匮乏，当一个社会中大部分公民将信访

作为反应自身声音的渠道之后，司法公信力将会

直接下降。

（三）公民政治伦理信仰动摇

司法机制的判定标准往往会以大部分的社会

利益为基准，这也是司法正义性的集中体现，同

时司法机制的正义性需要能够和一个国家的政治

体制以及意识价值形态紧密相连，并且高度依赖

政治伦理的正义性。就中国政府而言，执政党共

产党的政治伦理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

司法公信力在 20 世纪改革开放初期曾经面临严重

的信任危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

改革初期各种价值理念冲突不断，对于国家和政

府的政治伦理造成了一定的冲突，在司法领域则

反应为司法公信力下降的特征。正如西方著名理

论“无知之墓”所言“标准本身为正义而生，能

够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但是如果在司法标准中增

加了特殊保护的可能，则直接会偏离原本的正义

性原则”。该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提供了社会正

义法则以及运行的基本标准，正如上述案例所言，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出现立法和司法相违

背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在不同价值利益集体的冲

突中，部分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集体改变了原本

的正义分配结构。我国刑事诉讼法自改革开放颁

布以来，历经不断修正，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程

序方面的技术调整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因

为特殊人群的利益而改变这种法则，司法公信力

将会受到直接影响［1］。

（四）司法机制运行紊乱

社会主义司法运行机制强调公平、民主、高效，

除了需要能够保证结果公平的要求之外还需要能

够具备自身独立的价值，司法机制作为实现社会

公平的工具因为社会矛盾而产生，其效果也应该

由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进行评价，而评价标准则反

映为公信力的高低。例如将有罪之人定为无罪，

不仅让有罪之人逃之夭夭，更是社会价值体系崩

溃的重要信号。司法运行机制的科学与否，规范

与否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意义重大。国家通过

规定法律的形式构建司法运行机制，但是该机制

朝向制度化方向发展还需要能够同时做好司法职

业共同体的建设工作，从司法公信力的角度而言，

司法主体需要能够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才能够做

到公平判罚，获得良好的社会印象，这也是当前

我国法律人才培养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法律

制度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司法制度需要能够

体现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避开非理性因素才能够

发挥应有的制度优势。最后司法生态应该能够自

动屏蔽法律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政治、经济等，

之前部分地区所出现的政治力量介入司法程序的

案例，不仅打破原本制度之间的平衡，还大大影

响力司法公信力以及政府在民众之中的形象。

四、提升我国司法公信力路径探究

（一）强化司法队伍建设

人是推动社会变革，实现社会发展的核心要

素，推动我国未来司法公信力建设首先需要能够

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从最根本的人才基础入手，

努力打造一支政治信仰坚定，业务能力突出，透

明执法的队伍，推动司法裁决工作由人治走向法

制需要能够保证司法的公开性原则，将司法过程

暴露在人民群众的监督视野范围之内。其次需要

能够推动法律文书的理论化建设，司法机关在行

使职权的同时能够对于决定以及后果进行相应的

解释，防止司法职权的滥用，既要保证权力的有

效行使，还需要能够以理服人，使当事人主动认

可判定的结果，因此未来需要提高法律文书的质

量，强化该方面的人才培养力度，促使法律文书

成为面向社会的主要形象代言。最后需要推动司

法监督体系常态化建设，权力需要被纳入到监督

的“铁笼”之中，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体制，需

要将司法权力始终置于共产党以及人大的监督之

下，自觉解决政协监督，人民群众监督以及社会 

［1］刘爱迪．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路径研究［J］．职工

法律天地（下），20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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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未来需要不断努力建立健全监督制度

的操作机制，针对性以及制约机制，依法查处那

些损害司法公信力的工作行为［1］。

（二）健全司法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司法工作机制是未来提高司法公信力

的重要方式，因为工作机制以及制度规范对于司法

工作的影响是长期和持续的，制度建设的目的本身

在于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导。对于当下的司法

机关而言，需要能够健全司法工作机制，将流程规

范化和法律化从而指导司法人员的工作。推动执法

工作规范化建设一方面需要能够切实加强执法监督

规范，重点围绕执法不严、不公的情况进行整治，

重点关注关键岗位以及关键环节的审查，明确各个

环节的权责关系，以检察机关为例，在侦查监督工

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司法警察工作等多个方面

都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标准，更好地促使内部执法

人员规范行使自身的权力［2］。另一方面需要能够

切实提高司法过程的透明性，从以往的司法案例可

以发现司法流程缺乏透明性，过于独断专行是造成

司法公信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能够推动司

法透明化的建设力度，争取实现侦查公开、审查公

开、裁决公开，真正意义上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意

愿以及监督权力。

（三）提高司法过程社会参与度

提高司法过程全过程的社会参与度，能够从多

个角度规范司法过程的行为，提高司法公信力在民

众之中的认可度。从广义而言，社会参与者不仅包

括诉讼当事人、一般公众，还包括社会媒体以及其

他的非政府组织。社会参与司法过程不仅能够直接

加深大众对中国司法程序的理解，让诉讼人能够从

情感方面接受司法结果，还会通过外部的社会监督，

防止法庭裁决单方面沦为诉讼技巧的展示场所，提

高司法裁决的可信度，赋予诉讼人更加公正平等的

权利。因为社会角色的参与，关于案件的证据核对

以及辩论记录直接具有某种社会意义，更加具有透

明性以及可信度。在社会参与司法的过程中，社会

主体以及当事人能够感受到自身社会价值的存在，

从而增强其自身对于司法的认同和信任度。因此未

来中国司法机关一方面需要能够继续拓宽社会参与

面，不断扩大司法公开的涉及面，在不涉及商业机

密、国家机密的情况下，需要能够完整有效地公布

有关司法信息，让广大的社会公众能够以合适的方

式及时参与到司法程序之中。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一

个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司法形式，例如可以通过

举办听证会，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反映司法程序，利

用电话、传真、邮箱等形式接受群众对于司法结果

的反馈意见，让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加入司法流程之

中。最后社会参与的前提在于制度的完善以及司法

的规范化实施，因此需要能够将社会参与以制度或

者法律的形式进行规定，明确社会公众可以以何种

方式加入进来，规定个体的权责义务。

（四）培养公民理性司法观念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公民存在

政治伦理信念动摇、社会司法公信力和上访机制

相冲突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同中国传统社会的

文化伦理观念息息相关，在乡土人情社会之中，

民众之间的纠纷矛盾往往会通过人调节，法律意

识较为淡薄，因此也产生了中国人独特的法律观

念，社会公众在法律和人情二者之间更加愿意选

择后者，并且确实能够收获相应的效果，这也是

我国现代司法公信力较低的主要问题。随着现代

社会的不断变迁，未来法制体系的不断完善，我

们需要能够改变这种以“人”为本的信任格局，

建立新的法律信任机制，提高公民自我解决纠纷

的能力，即对于司法体系的信任不是单一集中于

某个人或者法官之上，而是建立在完善的司法体

系基础之上，随着现代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

公民理性司法观念也需要能够同样跟上时代的

发展。

（责任编辑：何  为）

［1］李慧芳．新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利用微媒介提升公信力的策略与路径探析［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王学成．论良好司法公信力在我国的实现［J］．河北法学，2010，28（2）：18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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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od judicial credibility has the value functions of maintaining judicial authority, cultivating legal 

beliefs, promoting citizen’s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integrity system. 

In terms of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justice itself, the formation of good judicial credibility depends on three 

aspects: the judicial subject, the judicial process and the judicial outcom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good judicial credibility in China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judicial team, establishing a sound 

judicial working mechanism and increasing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judiciary as a breakthrough. The 

following article will firstly introduce the value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and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secondly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opinions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in 

China, hoping to bring help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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